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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42,201,438 股 

2、发行价格：36.04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520,939,825.52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504,452,725.58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42,201,438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3 年 9 月 21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

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

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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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鹏辉能源 指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指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 

本上市公告书 指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缴款通知书》 指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缴款通知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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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文）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英文） Guangzhou Great Power Energy&Technology Co., Ltd. 

股票简称 鹏辉能源 

股票代码 300438.SZ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2001 年 1 月 18日 

上市日期 2015 年 4 月 24日 

注册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西村段）912号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西村段）912号 

法定代表人 夏信德 

注册资本 461,235,886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26811355L 

邮编 511483 

电话 020-39196888 

传真 020-39196767 

电子邮箱 info@greatpower.net 

公司网址 http://www.greatpower.net 

经营范围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电力电子

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

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新材料

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

服务;照明器具销售;电器辅件制造;电器辅件销售;充电桩销售;机

动车充电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力行业高效节能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注：上表中注册资本为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总股本。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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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7月20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发行人2022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发行人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2022年8月5日，发行人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 

2023年1月10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

相关的议案，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和用途进行了调整，同时对本次发行预

案进行了修订，发行人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3年4月4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同意在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中，如按照竞价程序簿记建档后确定的

发行股数未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70%，授权董事长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可以在不低于发行底价的前提下，对簿记建档形成的

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直至满足最终发行股数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

量的70%。如果有效申购不足，可以启动追加认购程序或中止发行。 

2023年7月17日及8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2023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

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有效期自原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2、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2年11月17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广州鹏辉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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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

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年3月9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25号），同意发行人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3、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过程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已于2023年8月16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以下

简称“《发行与承销方案》”）及《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以下简称“《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

资者名单》”），共计216名特定投资者，包括截至2023年6月30日收市后发行人前

20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共20名），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30家，证券公司17家，保险公司12家，以及其他向发行人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表达过认购意向的投资者137家。 

在发行人律师的全程见证下，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8月17

日收盘后向上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216名投资者发出了《广州鹏辉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

及《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

称“《申购报价单》”）等相关附件。 

自《发行与承销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报备深交所

后至申购报价开始前（即 2023 年 8 月 22 日 9 时前），保荐人（主承销商）收到

衢州人才信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华金阿尔法六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华金领翊新兴科技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共

计 3 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下，向后续表达了认购意向的投资者补发了《认购邀请书》。因有效认购

资金小于本次拟募集资金的需求总量、且有效认购量不超过本次拟发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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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且有效认购家数不超过 35 家，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与承销方案》，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追加认购。保荐人（主承销商）向上述

219 名投资者发出《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追加

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追加认购邀请书》”）等追加认购邀请文件。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

送过程符合《注册办法》《承销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也符合向深

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

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

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2）首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在发行人律师的全程见证下，2023年8月22日上午09:00-12:00，簿记中心共

收到8份《申购报价单》等申购文件。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均按《认购邀

请书》的要求及时提交相关申购文件，且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

申报保证金），均为有效申购。上述投资者的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1 
青岛夏阳储能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60 50,000.00 是 是 

2 
青岛银夏华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6.60 10,000.00 是 是 

3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40.50 10,000.00 是 是 

4 
衢州人才信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8.60 10,000.00 是 是 

5 
珠海华金阿尔法六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8.28 30,000.00 是 是 

5 
珠海华金阿尔法六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4 30,000.00 是 是 

6 
珠海华金领翊新兴科技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38.28 10,000.00 
是 是 

36.04 10,000.00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08 10,100.00 

不适用 是 
36.04 16,560.00 

8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36.12 12,111.00 不适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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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加认购流程及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首轮投资者询价情况及《认购邀请书》中的配售原则，确定发行价格

为 36.04 元/股。因有效认购资金小于本次拟募集资金的需求总量、且有效认购

量不超过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且有效认购家数不超过 35 家，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追加认购。根据《发行与承销方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以首轮报价确定的发行价格（即 36.04 元/股）向投资者继续征询认购意向。追

加期间，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接收到 3 家投资者提交的《追加申购单》，均为

有效申购。根据《发行与承销方案》及《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规定，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已参与首

轮申购的投资者无需缴纳保证金，参与本次追加认购的投资者均无需缴纳保证

金。参与追加认购的投资者均按照《追加认购邀请书》要求提交了《追加申购

单》及其他申购相关文件，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

效报价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04 1,731.00 不适用 是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04 1,600.00 不适用 是 

3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36.04 92.00 不适用 是 

4）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

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6.04 元/股，发行

股数 42,201,438 股，募集资金总额 1,520,939,825.52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9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青岛夏阳储能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873,473 499,999,966.92 6 

2 
珠海华金阿尔法六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324,084 299,999,987.36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75,194 182,909,991.76 6 

4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3,385,960 122,029,998.40 6 

5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774,694 99,999,971.76 6 

6 
青岛银夏华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774,694 99,999,971.7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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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7 
衢州人才信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774,694 99,999,971.76 6 

8 
珠海华金领翊新兴科技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774,694 99,999,971.76 6 

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3,951 15,999,994.04 6 

合计 42,201,438 1,520,939,825.52 -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42,201,438 股，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

认购。 

（五）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3 年 8 月 18

日），发行底价为 36.04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的 80%。 

（六）募集资金量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20,939,825.52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

行费用人民币 16,487,099.94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04,452,725.58 元。 

（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华兴验字

[2023]23000270251），截至2023年8月25日止，中信证券已收到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认购者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1,520,939,825.52元。 

2023年8月28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承销费后的上述

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划转至鹏辉能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

存储账户中。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华兴验字[2023]23000270249），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42,201,438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6.04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1,520,939,825.52元；截至2023年8月28日止，公司已收到中信证券转付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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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承销费用（含税）的募集资金1,506,430,059.58元。本次发行相关的费用合

计 人 民 币 16,487,099.94 元 （ 不 含 税 ） ，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人 民 币

1,504,452,725.58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42,201,438.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

币1,462,251,287.58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根据相关规定，与保荐人中信证券、

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 42,201,438 股股份的预登记手续已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十）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

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6.04 元/股，发行

股数 42,201,438 股，募集资金总额 1,520,939,825.52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9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青岛夏阳储能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873,473 499,999,966.92 6 

2 
珠海华金阿尔法六号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324,084 299,999,987.36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75,194 182,909,991.76 6 

4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3,385,960 122,029,998.40 6 

5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774,694 99,999,971.76 6 

6 
青岛银夏华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774,694 99,999,971.76 6 

7 
衢州人才信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774,694 99,999,971.76 6 

8 
珠海华金领翊新兴科技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774,694 99,999,971.76 6 

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3,951 15,999,994.04 6 

合计 42,201,438 1,520,939,825.52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2 

1、青岛夏阳储能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青岛夏阳储能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4MACE32RF8M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黑铁（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河套街道龙海路 569-161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股） 13,873,473 

限售期 6 个月 

2、青岛银夏华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青岛银夏华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2MABN9XLR1H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银华永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黑铁（青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37号 A栋 23 层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股） 2,774,694 

限售期 6 个月 

3、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0068568407XM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王瑞庆 

注册资本 12,198.2307万元 

住所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新七街 1618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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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股） 2,774,694 

限售期 6 个月 

4、衢州人才信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衢州人才信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00MABRHXJA7G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衢州市国资信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白云街道芹江东路 288 号 3 幢 A409-1 室（自
主申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2,774,694 

限售期 6 个月 

5、珠海华金阿尔法六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珠海华金阿尔法六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6QWP0XM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铧盈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100 万元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华金街 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大厦 282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股） 8,324,084 

限售期 6 个月 

6、珠海华金领翊新兴科技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名称 珠海华金领翊新兴科技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612AW8R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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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华金领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100 万元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 栋 201 室-1083 号（集中办公
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股） 2,774,694 

限售期 6 个月 

7、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5,075,194 

限售期 6 个月 

8、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企业类型 QFII 

法定代表人 阎峰 

注册资本 5,000.00 万港币 

住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81 号新纪元广场低座 27字楼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股） 3,385,960 

限售期 6 个月 

9、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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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 18层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443,951 

限售期 6 个月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对

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之日，公司与

发行对象不存在除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

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

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

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深交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经

深交所审核通过的发行方案的要求，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州鹏辉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525 号）

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1、鹏辉能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

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鹏辉能源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向特定对象发行预案，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人（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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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向深交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注册办法》《承销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保荐人（主承销商）直接或通过利益相

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鹏辉能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1．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邀请书》

《追加申购单》《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的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过

程中，认购邀请的发送、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配售、认购协议的签署及缴

款通知的发出、缴款及验资等发行的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3．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且未超过三十五

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 42,201,438 股股份的预登记手续已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17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鹏辉能源；证券代码为：300438；上市地点为：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21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 

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夏信德 境内自然人 132,145,444 28.65% 101,039,394.00 

夏仁德 境内自然人 26,406,491 5.72%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721,729 3.62% - 

李克文 境内自然人 14,940,139 3.24%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21,911 2.22%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二零组合 

其他 5,595,280 1.21%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制造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4,462,582 0.97% - 

银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险－银华基金

国寿股份成长股票传统可供出

售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264,389 0.92%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39,099 0.83%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82,507 0.80% - 

合计 222,279,571 48.19% 101,039,394.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示意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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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夏信德 境内自然人 132,145,444 26.25% 101,039,394.00 

夏仁德 境内自然人 26,406,491 5.25%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721,729 3.32% - 

李克文 境内自然人 14,940,139 2.97% - 

黑铁（青岛）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青岛夏阳储能
一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3,873,473 2.76% 13,873,47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新能源汽车

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21,911 2.03% - 

珠海铧盈投资有限公司-珠
海华金阿尔法六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8,324,084 1.65% 8,324,084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二零组合 
其他 5,595,280 1.11%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制造业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462,582 0.89% - 

银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险－

银华基金国寿股份成长股
票传统可供出售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4,264,389 0.85% - 

合计 236,955,522 47.07% 123,236,951 

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最终以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102,133,104 22.14% 144,334,542 28.67%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359,102,782 77.86% 359,102,782 71.33% 

合计 461,235,886 100.00% 503,437,3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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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新股发行股本增加而被

摊薄。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股份类别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末 

2022年/2022

年末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末 

2022年/2022

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5448 1.3622 0.4992 1.2482 

每股净资产 9.0884 8.5758 11.3159 10.8462 

注：1、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以截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和 2023 年 6 月 30日的公司总股本(股)为

基数进行计算；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3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资产总计 1,488,002.86 1,211,540.80 850,683.44 695,912.58 

负债合计 1,050,019.57 794,749.46 555,343.58 431,700.22 

所有者权益 437,983.29 416,791.34 295,339.86 264,212.3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419,238.84 395,593.02 276,229.71 245,471.74 

注：2023 年 6 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437,459.11 906,670.40 569,289.36 364,222.60 

营业利润 29,876.62 67,343.11 18,646.44 7,380.69 

利润总额 29,749.37 68,238.33 18,315.56 7,198.32 

净利润 28,082.15 64,909.91 18,269.79 6,445.6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30.08 62,838.22 18,243.17 5,3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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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539.21 56,683.34 13,682.06 383.07 

注：2023 年 1-6月数据未经审计。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8,680.23 72,050.86 20,493.58 43,687.04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04,359.42 -123,931.00 -68,207.98 -30,004.12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03,321.91 50,565.36 5,277.14 71,981.9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253.56 -513.71  -42,443.43 85,074.69 

注：2023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 

4、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2022年度/2022

年12月31日 

2021年度/2021

年12月31日 

2020年度/2020

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0.98 1.09 1.15 1.33 

速动比率（倍） 0.66 0.69 0.78 1.06 

资 产负 债率 （合

并） 
70.57% 65.60% 65.28% 62.03%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57.40% 50.41% 53.01% 53.12% 

应 收账 款周 转率
（次） 

2.32 5.04 3.30 2.24 

存货周转率（次） 1.58 3.50 3.85 3.39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9.09 8.58 6.21 5.6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0.19 1.56 0.47 1.04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16 -0.01 -0.98 2.03 

注：2023 年 1-6月应收账款周转率采用 2023 年 1-6月营业收入进行计算，2023 年 1-6 月存

货周转率采用 2023年 1-6 月营业成本进行计算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020-2023 年 1-6 月，公司各期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695,912.58 万元、

850,683.44 万元、1,211,540.80 万元和 1,488,002.86 万元，公司资产以流动资产

为主，最近三年一期，公司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 61.60%、59.88%、58.96%和

51.61%。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2020 年年末、2021 年年末、2022 年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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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23 年 6 月末，公司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74.57%、80.09%、82.18%和

74.79%。 

2、偿债能力分析 

2020-2023 年 1-6 月，公司各期末流动比率分别为 1.33、1.15、1.09 和 0.98，

速动比率分别为 1.06、0.78、0.69 和 0.66，短期偿债能力较好。2020-2023 年 1-

6 月，公司各期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2.03%、65.28%、65.60%和 70.57%，资产

负债率尚处合理水平。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梁勇、徐焕杰 

项目协办人：师龙阳 

项目组成员：李时雨、王思育、周铭伦、刘芮辰、曾诚、董文睿 

电话：010-60838007 

传真：010-60838007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 3 号楼南塔 22-31 层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年夫兵、李鑫 

联系电话：010-59572288 

传真：010-656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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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 

名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B座 7-9 楼 

负责人：林宝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韶华、刘伟 

联系电话：0591-87858259 

传真：0591-87840354 

（四）验资机构 

名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B座 7-9 楼 

负责人：林宝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济平、刘伟 

联系电话：0591-87858259 

传真：0591-87840354 

七、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和保荐人）关于向特

定对象发行人 A股股票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 

中信证券指定梁勇、徐焕杰作为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

续督导工作。 

梁勇，男，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董事总经理，

曾负责或参与了希努尔、九牧王、喜临门、桃李面包、安正时尚、彩讯股份、

金时科技、丸美股份、舒华体育、玉马遮阳、中科微至、益客食品等 IPO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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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康生物、隆平高科、贵人鸟、海宁皮城、新纶科技、桃李面包、惠达卫浴、

世运电路、安奈儿、泰和新材、航宇科技、益客食品等再融资项目，泰和新材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徐焕杰，男，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总裁，曾

负责或参与了益客食品、康泰生物、南微医学等 IPO 项目，安奈儿、泰和新材、

航宇科技、益客食品、康泰生物等再融资项目，安邦人寿资本补充债券等金融

债项目。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办法》《实施细则》及

《承销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

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

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

告； 

5、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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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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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保荐人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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